北京市大兴区林校路街道办事处京大林校路街道罚字[2026]010号

行政处罚决定

一、行政处罚机关

北京市大兴区林校路街道办事处
二、行政处罚对象

********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5**********

住    所：北京市大兴区********
法定代表人：王*

三、违法事实及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经查，********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，存在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四、行政处罚依据

依据《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参照《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〈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基准〉的通知》（京城管发〔2023〕67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
五、行政处罚决定种类

罚款。

六、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内容

决定给予********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拾万元整（小写：1000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
 2026年2月13日



